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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根基。德治和法治各自的功能与乡村治理法治化自身的特点决定了二者共同推进法治乡村建

设的必要性，作为法治社会的重要部分，法治乡村的建设离不开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在新时代背景

下，“德”“法”共治一体推进法治乡村建设需要打造“德”“法”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加强法治

文化建设，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提高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水平，筑牢法治乡村建设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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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a village under the rule of law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
zation strategy, an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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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ive functions of mor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le of law in rural 
governance determine the necessity for both to joint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village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moral” and “legal” governance should be inte-
grated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side under the rule of law, which requires the 
cre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moral” and “legal” governance in the countrysid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le of law culture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ublic legal services in the countryside to buil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untryside under the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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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乡村治理始终是我国发展过程的重大议题，而乡村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

单元，乡村治理取得良好成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法者，治之端也。”
法治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和底线，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势在必行。2018 年，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法治乡村，“法治乡村”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大众

视野。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强调推进法

治乡村建设，提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1]。2020 年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印

发《关于加强法治乡村建设的意见》，明确将法治乡村建设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组织实

施进行了规范化。2021 年，随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通过，

以立法的形式大力助推法治乡村建设，为其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到目前，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引领，

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已成为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以及进一步促进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建设的关键一环[2]。 

2. 新时代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中国

已经胜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以昂扬姿态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新的发展

阶段必然充满新的挑战和机遇，为有效应对挑战抓住机遇，必须顺应时代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保驾护航。乡村治理法治化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最后一环，占据

着尤为重要的地位，不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来补齐全面依法治国短板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3]农业在中国产业结构中占据重要一环，我国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口

在乡村，实现乡村法治化建设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由之路。作为社会治理的终端和薄弱之处，乡村

治理尤其重要，必须牢牢抓住法治的基础作用，始终坚持构建乡村治理法治化体系，达到乡村治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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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进而达到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最终目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颁布一系列与农业农村农民有

关的法律法规，对乡村建设做出各项明确规定，为乡村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助推法治乡村建设，为实现

法治中国构建良好基础。只有不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才能使国家治理

法治化水平得到系统性的提升。 

2.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4]在这种“三治融合”的治理体系中，法治居于核心地位，上承自治，下启德治。一方面，法律引导群

众走上正确的自治道路，坚持自治程序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有序，在保证自治基本秩序的基础上，最大限

度的为村民的合法自治提供法律支持，为农村群众的自治权利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法治坚守道德底线，

与德治良性互动，将道德的“软”与法律的“硬”完美融合，即让符合时代要求的道德观念融入法律之

中，增加法治的人性化色彩，又通过法治的强制性、权威性等特点守住社会基本道德底线。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农村基层事物趋于复杂和多元，

乡村治理法治化愈发重要。法治乡村建设的推进离不开“三治融合”体系的支撑，必须紧紧抓住法治这

个关键点，发挥法治的内在优势，构建一个治理有效的内部大环境，使农村基层群体可以有效应对乡村

振兴战略带来的挑战，抓住乡村振兴浪潮中的无限发展机遇。 

2.3. 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 

近年来，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推动和乡村振兴战略带来的发展冲击下，乡村治理问题频发，

诸如空心化、老龄化、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问题成为阻碍农村现代化发展的一大障碍。农村的现代化

不仅包括“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面对目前乡村

治理存在的各种问题，必须坚持法治乡村建设这样一个工作重心，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更加侧重“人

情”的社会环境中，要将法律作为乡村治理的准则，以法律化解争端，加快构建乡村治理法治化体系，

保证乡村治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为基，弥补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不足，使乡村治理现代化与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相适应，更好搭乘乡村振兴的“东风”，走出一条乡村良法善治之路。 

3. 德治与法治融合于法治乡村建设的可行性 

法治乡村建设是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德治和法治共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方式，

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坚持德治和法治融和一体非常有必要，这是由德治和法治不同的功能以及法治乡村建

设的自身特点决定的。另外“德”“法”融合于乡村法治建设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是乡村治理法治化

路径的最优解。 

3.1. 德治和法治优势互补、缺一不可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把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他律和自律紧密结合起来，做到法治和德治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6]道德是自律，道德为法律提供价值基础，法律是他律，法律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在法律

规范不到的地方需要道德来补充。道德和法律优势互补、相辅相成，二者缺一不可。在法治乡村的建设

过程中，必须坚持德治和法治融合治理，离开德治的加持，乡村治理法治化将沦为冰冷生硬的法律条例，

难以被群众所认可和接受；离开法治，乡村治理将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时代，成为混乱无序的空壳。在

乡村治理中必须坚持以德治之“长”避法治之“短”，以法治之“威”定德治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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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乡村法治化建设要求“德”“法”融和一体 

乡村法治化与城市法治化有深层次意义上的不同，城市由于发展速度较快，率先脱离中国传统的“熟

人型社会”，德治由法治全面取代，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然而乡村由于相对封闭，人与人之间的

相处依然更多倾向讲“人情”，矛盾纠纷也往往采取私下解决的方式而不是走司法途径。改革开放后，

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受到冲击，逐渐演变为“半熟人型社会”，传统的村规民约不再适用于当前的治理

状况，因此必须引入法治。而农村的“法治”化建设不能完全照搬城市法治化经验，必须符合农村社会

实际，充分考虑到乡村群众的接受程度，将德治和法治融合发展，肯定道德在乡村治理中长久以来的重

要作用，在批判继承村规民约的基础上发展乡村法治，为法治乡村建设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缓冲带”。 

3.3. “德”“法”共治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 

德治与法治融合与法治乡村建设不论是在历史发展经验，还是在顺应时代发展要求上都具有深厚基

础。厚植德法共治的社会基础，新时代将德治和法治融和一体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一

方面，从乡村治理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农村地区都经历了从传统宗教礼治向法治化治理的转化，在中

国流传已久的传统礼教约束更多依靠的是道德约束，在传统社会，道德成为评判言行举止的最主要标准，

德治在乡村治理中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号角吹起，单纯的依靠乡规民约已

无法支撑愈加复杂多元的农村治理需要，传统的德治方式难以应付农村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些空心化、“三

留守”等新问题。在这样的环境趋势下，推动建设法治乡村，这不仅是乡村建设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也是广大农民群众为了自身更好发展的殷切期盼。此后，德治和法治作为乡村建设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在乡村治理中取得良好成效。 

4. “德”“法”共治一体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实施路径 

德治和法治作为乡村治理的两个方面，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助推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坚持推进

“德”“法”共治一体化需要发挥德治和法治的优势，互相弥补短板，共建乡村治理新格局，形成良好

的乡村法治风气。 

4.1. 打造“德”“法”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乡村治理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单位和重要板块，由于乡村自身

独特的发展特点，乡村治理在法治层面是国家法律和村规民约的集合，在治理效果层面是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双管齐下，因此在乡村治理中必须兼顾传统的德治方式和现代的法治方式，打造出良好的“德”

“法”共治的乡村治理新格局。首先必须立足乡村实际，重视传统德治方式，加强道德对法律的引领作

用，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和发展给德治注入了新的灵魂，也很大程度上潜移默化的重构了

村民的道德规范，要继续对群众实施道德教化指引，使道德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使村民真正做到道德法

治的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其次必须夯实基层法律制度基础，立足法律权威，加强法律对道德的保障作

用，道德的底线需要依靠法治来坚守，法治必须依靠法律才能实现。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农村地

区快速发展，必须建立和补充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来予以保障和支撑，《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

进法》与乡村发展高度适配，可在基础上完善立法、助推乡村发展。与此同时还需立足乡村法治建设的

实际，对传统乡规民约进行司法审查，保留其中积极合理成分，将其加入到本土化立法之中，真正意义

上实现“德”与“法”融合一体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4.2. 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 

法治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基础，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但是乡村社会圈子相对较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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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以来的发展习惯影响下，村民在行为处事中更多还是遵循传统的道德观念，尤其体现在化解纠纷

和处理矛盾时往往不会诉诸司法，而是选择私下调解。这在本质上讲，就是乡村法治文化的缺失，村民

对法治的认可度亟待提升。首先要认识到宣传乡村法治文化方式的重要性。采取多种形式，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深入指引下，以深入人心的被村民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村规民约为中介，依靠新时代符合农

村发展、适配乡村振兴战略的法律法规为保障，做到送法下乡、普法入户、守法于心，构建农村普法与

依法治理有机统一的大格局其次完善群众监督体系。进一步加大村务公开透明度，只有打造完整的监督

体系，保证决策民主，才能使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充分参与到乡村法治化建设中来，增加群众的法治认同

感、获得感，不断提升农民群众对法治文化的认可度，进而做到全民知法、全民懂法、全民守法，加快

打造良好的乡村法治文化氛围，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4.3. 提高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水平，筑牢法治乡村建设之基 

作为评判法治乡村建设成效的外在标准之一，提升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水平是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建

设的重要基础工作。首先，加强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平台建设，搭建完整的法律服务网络，从县级到乡村

分别设置法律服务中心、法律服务工作站和法律服务点，打造一体化的法律服务站点，为百姓走完“最

后一公里”，实现农村法律服务全覆盖。其次，坚持一村一法律顾问，助力乡村治理事务的科学决策、

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为百姓日常纠纷处理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补足德治短板，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

的对村民进行普法教育，为村民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律素养的提高筑牢基础。最后，顺应大数据的发展，

加快乡村数字法治建设，加强数字立法，运用云算法等信息技术来综合处理并实现传统乡规民约和现代

法律的本土化融合机制的运行，减小“德”“法”共治误差；加强数字乡村执法，建设乡村政务服务网

络平台，简化政务服务流程，为村民提供精细化服务，同时建立“一网通管”等平台、开设普法教育网

课等，利用网络更便捷实施管理，更广泛多元宣传法治，推动法治乡村建设进程加快；加强数字乡村守

法，借助数字化平台的普法宣传不断潜移默化提升村民法治思想，同时网络信息的公开透明可以对村民

形成一定的道德约束，帮助村民养成良好的法治习惯。 

5. 结语 

打造良法善治的美丽乡村，不仅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更是实现乡村治理的最终目

的，作为乡村治理的软硬结合，德治和法治是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新时代背景下，仅仅依靠道德的约

束教化对于目前形式复杂多变的基层来说已经难以满足，而单纯凭借法律的强制力管理，又与注重人情

味的乡村格格不入。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法治化，离不开有温度的德治和有力度的法治，二者

一同发力、双管齐下，发挥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最大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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